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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醴陵市查处违法建设监察大队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一）按市委、市政府的安排部署和项目建设需要，依法按程序组织实施对四街两区控违内存量违法建设的强制拆除。
（二）履行对四街两区控违工作的督查，发现新增违法建设及时制止并通报给所属四街两区。
（三）协助四街两区对新增违法建设进行拆除。
（四）及时上报新增违法建设的信息，适时监控和上报各类网络舆情。
（五）协调对市城市规划区内违法建设进行摸底。
（六）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纳入部门决算单位的为本部门一个，无下属决算单位。并设4个内设机构，1.办公室，负责全队综合性事务的组织，协调工作等;2.财务室，负责全队会计核算，财务收支预决算编制，资产安全监控和财务运行等工作;3.执法一中队；4.执法二中队，负责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的违法建设的巡查发现，现场制止，调查取证，移送函告，行政强制拆除等工作。
第二部分  醴陵市查处违法建设监察大队2017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醴陵市查处违法建设监察大队2017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本年度收入总计679.32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增加146.86万元；本年支出总计631.57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增加122.62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47.75万元。
二、关于醴陵市查处违法建设监察大队2017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收入总计655.81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464.44万元，占本年总收入的70.82%；上级补助收入65.09万元，占本年总收入的9.92%；其他收入126.28万元，占本年总收入的19.26%；
三、关于醴陵市查处违法建设监察大队2017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支出总计631.57万元，其中：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14.53万元，占本年支出的2.30%；城乡社区支出617.04万元，占本年支出的97.70%。
四、关于醴陵市查处违法建设监察大队2017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本年财政拨款收入总计479.47万元，比上年度收入决算数增加87.06万元；本年财政拨款支出总计472.96万元，比上年支出决算增加95.59万元；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6.52万元。
五、关于醴陵市查处违法建设监察大队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本年财政拨款支出总计472.96万元，比上年度决算数增加95.59万元。
（二）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本年财政拨款支出总计472.9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50.75万元，占总支出的95.30%；项目支出22.21万元，占总支出的4.70%。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本年财政拨款支出总计472.96万元，其中事业单位医疗支出为14.53万元，年初预算为13.98万元，增加0.55万元；城管执法支出381.42万元，年初预算为313.25万元，增加68.17万元，增加原因为：拆违等工作性项目经费支出增加；其他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77万元，年初预算为0万元，增加原因为：工作性专项支出增加。
六、关于醴陵市查处违法建设监察大队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总计450.75万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339.89万元，占基本支出总支出的75.40%；公用经费支出110.86万元，占基本支出总支出的24.60%。
      七、关于醴陵市查处违法建设监察大队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本年度“三公”经费决算数21.69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1.62万元，年初预算为3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0.07万元，年初预算为30万元，无因公出国（境）费。
本年度“三公”经费决算数21.69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1.62万元，上年决算数为2.91万元，减少1.29万元，原因为：公务接待批次人数减少；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0.07万元，上年决算数为26.07万元，减少6.00万元，原因为：2017年执法车辆租赁费未列入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范畴；无因公出国（境）费。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公务接待批次为29次，人数为329人；公务用车及执法用车保有量共3辆。
八、关于醴陵市查处违法建设监察大队2017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支出决算情况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支出
九、其他重要事项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本部门2017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110.86万元，比2016 年增加42.14万元，增加38.01%。主要原因是：2017年工作性专项经费及对企事业单位补贴经费支出的增加。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本部门2017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35.97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35.97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0 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截至2017 年12 月31 日，本部门共有车辆3 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 辆、一般公务用车1 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2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 辆、其他用车0辆；单位价值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0 台（套），单价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0台（套）。
（四）预算绩效情况的说明。
单位有1、查违巡查租车专项，主要保障中队每日巡查工作，使能够及时发现违法建设，并现场制止，调查取证后进行行政强制拆除；2、服装经费，用于保障队员统一制式队服，使我们的工作根据规范合法化；3、处理突发抢险专项，主要是处理突发抢险救灾事件的发生，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4、工伤医疗保险专项经费，主要是为队员缴纳工伤医疗保险，体检等，使全队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查违控违拆违工作中去。
第四部分  联系方式
以上信息由醴陵市查处违法建设监察大队负责接受公众询问。接洽人：周绪云   ；联系电话：23048261      
第五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预算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
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六、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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